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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景环境科技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 年 11月 19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√现场投票 □网络投票 □其他方式投票   

4.会议召集人：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杨罡董事长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议案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 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

48,758,80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.80%。 

 

（三）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

1.公司在任董事 9人，列席 9人； 

2.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列席 3人； 

3.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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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变更易景环境科技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原经营范围“节能环保、机电一体化、软件和信息技术开发、咨询、

服务、转让；建设工程、环保工程设计、施工；环境与生态监测、环境治理；

城市规划、土地规划相关的咨询服务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、

施工、维护；计算机及外围设备、软件批发兼零售；测绘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仪器仪表维修。” 

变更为“环保咨询服务；海洋环境服务；环境保护监测；生态资源监测；

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

治技术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环境应急

治理服务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；生态保护区管

理服务；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；水文服务；水土流失防治服务；节能管理服务；

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；碳减排、碳转化、碳捕捉、碳封存技术研发；温

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；森林固碳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；

土地整治服务；土地调查评估服务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

询；咨询策划服务；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；地理遥感信息服务；测绘服务；基

础地质勘查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

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仪器仪表修理。”

（最终内容以工商实际核准文件为准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48,758,8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回避表决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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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《公司章程》第十三条，原为：“节能环保、机电一体化、软件和信息技术

开发、咨询、服务、转让；建设工程、环保工程设计、施工；环境与生态监测、

环境治理；城市规划、土地规划相关的咨询服务；计算机系统集成；计算机网

络工程设计、施工、维护；计算机及外围设备、软件批发兼零售；测绘服务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仪器仪表维修。” 

修订为：“环保咨询服务；海洋环境服务；环境保护监测；生态资源监测；

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；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

治技术服务；水污染治理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环境应急

治理服务；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；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；生态保护区管

理服务；水利相关咨询服务；水文服务；水土流失防治服务；节能管理服务；

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；碳减排、碳转化、碳捕捉、碳封存技术研发；温

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；森林固碳服务；规划设计管理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；

土地整治服务；土地调查评估服务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；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

询；咨询策划服务；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

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不动产登记代理服务；地理遥感信息服务；测绘服务；基

础地质勘查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

设备批发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；网络技术服务；仪器仪表修理。”

（最终内容以工商实际核准文件为准）。 

第一百二十一条，原为：“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 1 名，设副

董事长 1名，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；设独立董事 3名，独立董事中应当至

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。 

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负责公司的审计和财务。审计委员会由 3名董事

组成，且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。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 1名会

计专业人士。” 

修订为：“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，设董事长 1 名，设副董事长 1 名，副

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；设独立董事 3名，独立董事中应当至少包括一名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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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人士。 

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，负责公司的审计和财务。审计委员会由 3名董事

组成，且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。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应至少有 1名会

计专业人士。 

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，负责拟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政

策、方案及考核标准。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名董事组成，且独立董事应占多

数并担任召集人。” 

第一百六十八条，原为：“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。有关总

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。” 

修订为：“总经理聘期届满前辞职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董事会，与公

司之间的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。董事会有权决定是否批准，董事会未批准而擅

自离职的，公司有权追究其责任。”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48,758,800 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

反对股数 0股，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；弃权股数 0股，占

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%。 

 

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

通过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,无回避表决情形。 

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天津理铭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二）律师姓名：李明、王镇 

 

（三）结论性意见 

见证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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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；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

效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、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

章程的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经与会股东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《易景环境科技（天津）股份有限

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（二）天津理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天津理铭律师事务所关于易景环境科

技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 

 

 

易景环境科技（天津）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11 月 2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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